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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先生： 

    今天奉邀列席  貴委員會有關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

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修法公聽會，謹代表法務部列席提

出相關意見如下，敬請指教：  

 

一、 有關 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之各項修法議題，討論

提綱包括政府如何提供穩定且平價電力、核電廠延役或

重啟是否具有可行性、能源科技研發之資源配置等，此

涉及國家能源供應及環境安全等重大政策問題，亟需相

關領域專家之專業意見、以及主管機關綜合評估國家產

業發展需求、能源安全、投資環境、社會民生期待、生

活環境永續等面向，必須兼顧民生及產業，並關注能源

對環境的衝擊及其可承受之能力，以尋求最大共識支持

。因此有關各位委員、團體、學界、機關等各界專業意

見，法務部均予尊重。 

二、 至於核子反應器運轉執照之核發、換發，甚至申請再運

轉之審核，相關審核所需時程、方式、安全條件等必要

考量，涉及核能安全之專業知識與技術，旨揭重大政策

必須仰賴主管機關多面向、多層次之思維及整體配套考

量，建請先由主管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提出相關實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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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由專業審慎評估並作成政策決定，確立具社會共識之

能源政策及修法方向，以研擬相關草案條文。 

 

以上報告，敬請 

主席及各位委員、女士、先生指教，謝謝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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